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案由 

•員工包庇勞務保全缺班案。 

案情摘要 

•110 年 8 月間民眾檢舉，指稱某事業部承攬商保全隊

長 A員，多次於特定崗哨保全請假時，指派其他「在
勤」之保全代班，導致被指派代班之崗哨無人值勤而

有空哨情形，已危及機關安全。 

•本案負責履約管理之監工 B 明知上情，卻仍包庇 A

員，未落實履約管理及驗收。 

• 

查處結果 

•監工 B明知保全缺班，且有空哨情形，卻未依合約辦

理，違反履約管理義務，涉及行政責任。 

•B擔任本案履約管理人員，屬承辦採購人員，依司法
實務見解係「授權公務員」，恐涉及「貪污治罪條例」

利用職務詐欺罪及「刑法」圖利罪。 

溫馨叮嚀 

•承攬商保全人員請假時應事先辦理手續並覓妥職務

代理人，不可於簽到上班後，無人代理即臨時請假而

擅離職守；亦不可未到班而仍於保全工作日誌表上簽

到退並打卡。 

•監工 B明知上情卻仍包庇 A員，未落實履約管理及驗

收，可能須負行政及刑事責任，機關安全恐因此受損。 
 


